
 

   【明慧网】中共政权非法任

意处死受关押者一直是遭世界

谴责的人权犯罪，近年来大批法

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是引起

关注。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

-奥尔斯顿先生（Mr. Philip 

Alston）二零零九年提交联合国

的年度报告中，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致死问题备受关注。在报告

中，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列举 

了他向中国政府征询的二十个案例，其中十六个是法

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 

在他代表联合国致中国政府的公函中，奥尔斯顿

先生指出：“我们想请你们的政府关注这十六名法轮

功学员在中国被拘禁期中，因伤害而致死的案例。尽

管死亡的情况各异，但所有这些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

员，而且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

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

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  

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奥尔斯顿先生根据法轮功人

权投诉的案例，将这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

情况作了详细的纪录，并成为联合国官方永久的、公

开的正式纪录。同时，法轮功人权也提供了参与杀害

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和凶手的名单，如：臾凡山镇

派出所的警察，王原市第一看守所，海浦东新区的洋

泾派出所，北京通州区的看守所等，也都在联合国报

告中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度报告

中列举的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并对

凶手加以警告及追诉责任。 

附：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其中之一辽宁省凌源市北

炉乡小榆树林村的居民胡艳荣女士  

2007 年 8 月 1 日晚上 10 点钟，警察堵住了一位

法轮功学员家的大门，里面有 40 人，胡艳荣女士为其

中之一。大约到了午夜，12 个警察逮捕了被困在房子

里的人。他们用电棍及两尺长的金属棒击打这些学员，

逼他们上警车。警察称胡艳荣女士试图跳出警车，她

在身负重伤被送到凌源的监狱法院后陷入昏迷，她的

头部肿胀，双眼、鼻子和嘴部都是瘀伤，两边太阳穴

到两眼之间呈暗紫色，脸上有血丝。凌源监狱医院的

医生做了两次脑部手术，但是胡女士在 2007 年 8 月 5

日清晨两点去世。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

织”(以下简称“追查国际”) 于

2010 年 3 月 22 公开发布了因

参与迫害法轮功涉嫌犯罪，被

“追查国际”立案追查取证的

部分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责

任 单 位 7,051 、 责 任 人

13,332)。这些名单来源于法

轮功明慧网、海内外各界的举报以及“追查国际”的调查等。

名单上列举的单位和个人是中共各级党委、政法委、610 办

公室及公、检、法、司、监狱、劳教所等系统中，参与策划、

指挥和执行非法抓捕、关押、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参

与者，是“追查国际”自 2003 年 1 月 20 日成立以来立案追

查取证的对象。 

“追查国际”发布此名单是为便于在全社会进一步深

入的全方位追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补充完善对这场迫

害的罪证的收集，为全面运用法律手段制裁迫害者提供帮

助，并为即将到来的历史审判做好准备。这些案例的详细数

据被定期更新并以报告形式送交各国政府、司法机构、组织

团体、媒体、国际刑警组织及国际法庭，全力配合在世界各

地进行的涉案犯罪者的司法诉讼。 

“追查国际”发布此名单同时也给名单在列公布的和

未公布的参与犯罪者再次赎罪的机会。如果他们幡然醒悟，

停止犯罪，记录并揭发检举他人的罪行，加入这史无前例的

反迫害行列之中，有可能将会为他们本人和家人重新获得美

好的未来。否则将成为中共陪葬品，遭到严重而悲惨的后果。

“追查国际”在此声明，鉴于这些资料是多年累积而

成，如今情形有许多变化，如果名单上列举的情况和实际有

出入，或本人已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或已转而以实际行动

反对迫害，请和“追查国际”联系。对事实上曾经参与迫害

但已经悔改的，可以个人申明的形式表明反对迫害法轮功的

态度，并向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公开道歉。本组织核查属实

后将作相应的修正和记录，并对名单作适当的调整。  

“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我们的宗旨，协调国

际社会正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

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

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

凶手，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2010 年 4 月 11 日 
电话：001-347-448-5790；传真：001-347-402-1444 
邮址：P.O. Box 84，New York,NY,USA 10116 
网址：upholdjustice.org, zhuichaguoji.org 
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名单(pdf 格式)下载地址： 
zhuichaguoji.org/cn/upload/docs/Media/Fuzeren.pdf用申请的海

外邮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

内会得到几个IP，可突破网络封锁。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

恶本质，截至2010年5月2日止，已有超

过722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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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
斯顿先生（Mr. Philip 
Alston）在日内瓦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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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违法犯罪! 
犯 了 哪 些 罪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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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附：据《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

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构成违法违宪

的多项犯罪。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以下二十五项，详解

如下： 

（一）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未经邀请，

未经许可，强行闯入法轮功学员家的行为，叫做非法侵入公民

住宅罪。 

（二）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到法轮功学

员住处抢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其外设（打印

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

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乘法轮

功学员被绑架之机，或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绑架未遂，不管是对

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胁迫还是使用其他方法，叫做抢劫罪。

（三）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乘法轮功学

员外出之机，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搬走电视机……(如上)，没有

实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叫做盗窃罪。 

（四）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把法轮功学

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工厂的屋子里、洗脑班、派出所、看

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生活费”、“保证

金”、其它名目的财物，或迫使法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

所、监狱里的高价生活用品变相索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

叫做绑架罪。绑架法轮功学员为人质，向法轮功学员家人索要、

收取财物，敲诈勒索，也是绑架罪。 

（五）警察等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或

其家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叫做敲诈勒索

罪。 

（六）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厂的人等，对法轮功学

员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搜查住所，未出示《搜查证》，

叫做非法搜查罪。 

（七）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法的公民，警察

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厂等人说法轮功学员违法，给法轮功学

员扣上罪名，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

誉、人格，叫做诽谤罪。 

（八）警察、街道办事处、村委等人，公然故意用恶毒刻

薄的语言对法轮功学员嘲笑、辱骂，往法轮功学员身上泼污物，

或强迫法轮功学员吞食污物，把合法的法轮功学员的头发剪

掉、剔掉，特别是剪的七零八落，强迫法轮功学员游街，……，

侮辱人格，破坏名誉，叫做侮辱罪。 

（九）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法的公民，不明

真相者向警察诬告法轮功学员，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厂

等人员说法轮功学员违法，给法轮功学员扣上罪名，捏造事实

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叫做诬告陷害罪。 

（十）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

劳教所、监狱、监狱医院、或其它地方；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工

厂等保卫科人员或任何人把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屋子里、宾馆

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私设刑

堂、私自禁锢，叫做非法拘禁罪。 

（十一）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施用肉刑（如，殴打，

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或变

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不让睡觉……），

逼取口供，逼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伪证，强迫

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

叫做刑讯逼供罪。 

（十二）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

家人，采用暴力或威胁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或法

轮功学员家人说出其他人，出卖或变相出卖人，作

伪证或变相作伪证，以此伪证企图迫害其他人，叫

做非法暴力取证罪。 

（十三）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看管

者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指在看守所、劳教所、

监狱干活），生产奴工产品，野蛮灌食，用不明药

物损害中枢神经，殴打，体罚，捆绑，施用肉刑，

進行精神折磨，或有其它侵犯人权的虐待行为，叫

做虐待被监管人罪。 

（十四）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

（包括伤害肉体，用不明药物损害神经中枢……），

致使法轮功学员受伤，或致残的，叫做故意伤害罪。

（十五）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死亡的，叫故意杀人罪。

（十六）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滥用职

权、枉法渎职，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

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

判，造成冤案，叫做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十七）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在审判

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叫做渎职罪。 

（十八）司法人员（公检法人员）出于打击报复、

泄私愤、或想踩着法轮功往上爬、通过打压法轮功

捞取政治资本，或向上级邀功请赏等私利，徇私枉

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法轮功学

员非法庭审、判决，迫害，叫做徇私枉法罪。 

（十九）保管，或占有法轮功学员财物（如工资、

退休金、存折、现金、住房、车辆、其它财产）不

归还的，叫做侵占罪。 

（二十）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与

法轮功学员离婚的，叫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二十一）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

不抚养、不赡养、遗弃未成年或老年或生活不能自

理的法轮功学员的，叫做遗弃罪。 

（二十二）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

打骂、虐待法轮功学员的，叫做虐待罪。 

（二十三）任何人非法开拆法轮功学员信件的，

叫做侵犯通信自由罪。 

（二十四）职能部门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

对控告、申诉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报复陷害的，叫做

报复陷害罪。 

（二十五）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叫做非法

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 

以上行为已构成了犯罪，可以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中共及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在违法，
触犯了《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
讼法》等多部法律，他们是真正的在践踏法律的
尊严。还有其它违法行为，还有按照国际法律，
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未能列入。 

法轮功学员的一切行为没有违法，恰好在维
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间正义。◇ 


